
2025 年 8 月 25 日，泉州市洛江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4

年洛江区财政收支决算草案的议案》，现公开议案内容。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2024 年洛江区财政收支决算草案的议案

区人大常委会：

《2024 年洛江区财政收支决算草案》已经编制完成，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现委托区财政局向区人大常委

会报告，请予以审议。

区长

2025 年 7 月 17 日



2024 年洛江区财政收支决算草案

洛江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洛江区

2024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预计）和 2025 年财政预算（草案）

的报告》，2024 年洛江区财政收支决算草案现已编制完成，具

体情况报告如下：

2024 年，财政工作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及习

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深化拓展

“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部署，提质增效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牢牢把握“大财政”理念要求，全力拼经济、抓发

展、防风险，强化财源培育，加强资源统筹,夯实财力基础，做

实支出保障，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

一、2024 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66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86.1%，

同比下降 11.9%。其中：税收收入 101006 万元，同比下降 20.5%；

非税收入 75599 万元，同比增长 2.9%。

（2）上级补助收入50045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6403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859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5052万元。



（3）上年结转 43529 万元。

（4）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1149 万元。

（5）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614 万元。

（6）调入资金 8119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调入 7065 万元，

其他调入 1054 万元。

收入合计 298061 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3388 万元，完成预算的 85.9%，

同比下降 6.3%。

（2）上解上级支出 29260 万元，其中：体制上解 23673 万

元，专项上解 5587 万元。

（3）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8691 万元。

（4）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86 万元。

支出合计 261525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上述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结余 36536 万元，根据现

行市对区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结算，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收入 2886 万元，完成预算的 72.2%，下降

24.5%。

（2）上级补助收入 49184 万元。



（3）调入资金 368 万元。

（4）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76138 万元。

（5）上年结转 17208 万元。

收入合计 145784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政府性基金支出 67015 万元，完成预算的 86.3%,下降

54.5%。

（2）调出资金 7065 万元。

（3）债务还本 60748 万元。

（4）上解支出 325 万元。

支出合计 135153 万元。

3.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

上述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结余 10631 万元，结转下年继续

使用。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5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3万元，

上年结转 156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00 万元，收支相抵

后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9 万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0331 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基金收入 9270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1061 万元），支出 15394 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



出 7365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8029 万元），

本年收支结余 4937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4232 万元。

二、其他重要事项情况

（一）经批准举借债务情况

2024 年 12 月 23 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

准我区 2024 年政府债务限额 527434 万元（一般债务限额 285538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41896 万元）。由于《福建省财政厅关于

下达部分 2024 年第四批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闽财债管〔2024〕

33 号）下达我区 2024 年第四批政府债务限额 5586 万元为结存

限额，未明确限额变化情况。按照福建省财政厅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印发的《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收回部分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的

通知》（闽财债管〔2024〕45 号）要求，收回我区政府债务结

存限额 19661 万元（一般债务限额 18737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924 万元），收回结存限额后我区 2024 年政府债务限额 513359

万元（一般债务限额 266801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46558 万元）。

全区政府债务余额 481415 万元（一般债务余额 241039 万元、专

项债务余额 240376 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法定限额

内。

（二）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

2024 年 12 月 23 日，经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批准，结合 1-11 月份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及省财政厅核定的

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政府债券转贷



收支，调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5616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预算 45830 万元。

（三）结转资金使用和资金结余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余43529万元，当年度使用38003

万元，收回结余4823万元，当年新增结转资金35833万元，年终

结余36536万元。

（四）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4 年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6000 万元，列支疫情防控补助

专项资金 924 万元，收回结余 5076 万元。

（五）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4 年我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年结转 45035 万元，2024

年年初预算使用 8614 万元，年底结转 36421 万元，经区人大批

准 2025 年年初预算使用 15000 万元，目前余额为 21421 万元。

（六）预算绩效评价开展情况

2025 年对 2024 年度开展绩效管理目标绩效自评项目 1225

个，项目金额 106333.64 万元；部门整体支出自评 50 个单位，

涉及金额 169593.28 万元。

（七）“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4 年，全区“三公”经费支出 281.27 万元，比上年增加

26.55 万元，主要是公务用车到期更新购置增加支出，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 9.2 万元，比上年减少 25.47 万元；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 234.43 万元，比上年增加 57.63 万元；公务接



待费 37.64 万元，比上年减少 5.61 万元。

三、2024 年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一年来，我们坚决贯彻区委决策部署，按照区人大有关决议

要求和批准的预算，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强化重点领域财力保障，

加强预算收支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效能，推动财政平稳运行，助

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一）有效落实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回稳向好。一是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充分运用财税优惠政策、

政府采购等手段，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体系。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费 2.6 亿元，及时兑现各级

扶持企业发展资金 1.1 亿元，组织 10 场次政银企对接会，签订

意向授信 24 亿元，落实“政银企担”融资对接机制，帮助 61 家

企业成功授信 12.39 亿元。综合运用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

惠、优先采购、“政采贷”等措施全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政府

采购。二是精准发力争取上级资金。策划生成优质项目向上争取

资金超 5.5 亿元。其中：连续两年策划生成“泉州东部重要水源

地跨区域协同整治修复项目”“洛阳江流域山水生态屏障整治修

复项目”通过竞争性评审入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补助项目，获

中央、省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近 1 亿元。争取政府债券资金 3.87

亿元，保障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三是联动国企做强融资保障。主

动借力市级国企金融资源优势，推动区属国企与市属国企并表，

增强筹融资能力，提升区属国企市场化项目承载能力，保障园区



标准化等市场化项目建设。

（二）坚持保基本兜底线，加强重点民生保障。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全年民生支出

17.1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7%，持续保持七成以上水平。

一是稳步提升教育实力。教育支出 7.05 亿元，落实义务教育教

师工资待遇保障机制，支持实验幼儿园、十一中塘西校区、市实

小洛江第二校区等项目建设，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二是持续推

进卫生健康发展。卫生健康支出 2.33 亿元，保障区医院、提升

基层卫生能力、合作办医等项目建设，促进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

升。三是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8

亿元，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标准，落实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企业引才稳岗稳就业政策补助、岗位技

能培训以及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

是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农林水支出 1.94 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

建设、农业安全防控、“菜篮子”调控基地建设，组织实施 36

个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建设，全面兑现耕地

地力补贴等各项惠农惠民政策。五是支持生态环境领域治理。节

能环保支出 0.7 亿元，推进城乡大气（水）污染治理、饮用水源

地保护、污水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地下

污水管道建设工程、矿山整治等，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

升。

（三）统筹推进深化改革，提升财政治理效能。一是健全现



代预算制度。深化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全面实施零基预算，

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提高绩

效质量。下发《关于强化预算管理坚持过紧日子的通知》《关于

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的通知》落实“过紧日子”机制，强化“紧平

衡、硬约束”，加强财政库款监控，坚决兜牢“三保”底线。二

是深化国库管理改革。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乡镇国库集中支付

改革的通知》，规范乡镇零余额账户、实有资金账户及资金拨付

管理。将预算执行信息、部门决算、政府财务报告、转移支付监

控等 4 套国库业务整合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提升国库服务

能力。三是扎实防范化解风险。强化地方债务全口径监测，严格

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积极争取再融资债券资金，按期完成债务

还本付息，提前完成隐性债务化解，政府债务保持在最低风险绿

色等级。多形式加大对困难企业贷款的精准帮扶，通过清收、核

销等方式化解不良贷款 1.68 亿元，维护辖内金融环境稳定。四

是持续提升财审质效。主动介入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完善项目评

审制度，规范内部审核流程，强化项目动态管理，提升项目评审

时效，全年完成预（结）算项目审核 45 个，节约财政资金近 4000

万元。五是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成立政府采购纠纷调解委员会，

推行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政府采购电子化投诉管理制度，进

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持续落实减免投标保证金和降低履约

保证金等做法，营造开放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年完成

49 个采购项目，节约财政资金近 1262.25 万元。



（四）加强财政管理监督，切实严肃财经纪律。一是提高财

会监督效能。组织开展财会监督行动，聚焦财政基础管理、会计

信息质量等领域，排查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全面加强财政基础

管理工作。对 2 家行政事业单位及 1 家国企开展 2024 年度会计

信息质量检查。印发《关于开展财经纪律重点问题监督检查的通

知》，对区属预算单位在政策制定、资金监管等相关领域进行监

督检查，对 2024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信息逐项检查，推进“阳

光财政”建设。加大行业监管力度，联合税务部门对 3 家会计代

理记账机构开展执业质量检查，加强规范引导，推动营造诚信经

营和崇法守信的市场生态。二是开展专项业务检查。积极配合区

纪委监委开展节假日明察暗访，常态化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1+x”专项检查。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对中小学膳食经费、农村公益事业“一事

一议”项目等重要领域财政资金开展专项检查。三是加强政府采

购监控。建立专人负责政府采购优化营商环境指数体系日监测制

度，确保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按程序按时限执行采购各环节工作，

全面完成政府采购各项指标。

2024 年决算情况总体良好，但财政运行仍面临一些困难和

问题，主要是：税收回升基础仍不稳固，招商引资成效还不明显，

财政收入质量有所下降，财源建设任重道远；民生事业补短板等

重点领域刚性支出需求持续增强，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和 PPP 项目

支出压力大，财政常态化承压；国企融资运作机制不够完善，市



场化运作的投资项目谋划水平有待提升。我们高度重视以上问

题，将结合区人大和区审计局提出的意见建议，加大工作力度、

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严格执行区人大批准的预算，实施更

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科学管理，防范化解风险，严肃财经纪律，

落实落细过紧日子要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效能，推动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洛江篇章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